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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选拔配备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的通知 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

的要求，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

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机构调整

和干部换届后基层党组织建设实际，现就选拔配备纪检委员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 ： 

一、纪检委员的基本条件 

1.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政治立场

坚定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

护”。党性观念强，思想政治素质好，群众威信高，忠诚党的教

育事业，热心纪检监察工作。 

2.遵纪守法，廉洁奉公，敢于担当，严于律己，作风正派，

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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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共正式党员，且有三年以上党

龄，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由副处级党员干部担任（主持工作的副

职不能兼任纪检委员）。 

二、纪检委员的配备和产生 

1.各基层党组织设纪检委员 1名。 

2.各基层党组织按照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

作条例》有关要求推选纪检委员。 

3.各基层党组织务必于 3 月 18 日前将纪检委员初步人选连

同推荐表（见附件）报校纪委，由校纪委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考察，

确定人选后以书面形式批复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1.各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纪检委员选配工作，严格按照通

知要求认真抓好落实，配齐配强纪检委员。 

2.未尽事宜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由校纪委负责解释。 

附件：《河南工程学院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初步人选推荐表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河南工程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4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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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河南工程学院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初步人选推荐表 

姓 名  性 别  民 族  职 称  

政治面貌  出生年月  学历/学位  

所在单位  职 务  

思想  

政治  

表现  

 

（由所在党组织提供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所在  

党组织  

意见 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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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南工程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           2022年 3月 14日印发 

 


